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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係評估國小至高中職階段間全體及不同障別身心障礙學生的自我決

策程度與特質，並評估學生的性別、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彼此在影響其自我決策程度之交

互作用情形，另亦比較不同背景變項中各群組決策程度之差異情形。本研究採隨機抽樣方

式從我國各地理區域募集小五至高三間之各類身心障礙學生(n = 1,458)及普通生(n = 187) 

參與研究，後者的資料主要係做為比較的標準。本研究使用的工具係趙本強於 2011 年所發

展的一份信效度頗佳的標準化自我決策評量工具──「學齡學生自我決策量表」，其可用於

評估學生在自我瞭解、心理賦權、自我調整及獨立自主四個向度的能力及整體的自我決策

能力。資料分析法包括描述統計、「自我決策能力指標圖」之視覺分析、t 考驗及變異數分

析。研究結果顯示，全體或單一障別身障生的自我決策程度皆為偏低的程度，另不同性別、

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樣本呈現的自我決策組型不一，即各有其獨特的決策優勢情形。此外，

在三變項中，僅性別與障礙類別兩者係以交互作用的形式影響學生的自我決策程度。整體

而言，不同性別及障礙類別學生彼此自我決策程度的差異情形不一，然學生隨其就讀的教

育階段升高而呈現自我決策程度上升的趨勢。本研究最後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供相

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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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一個國家對其身心障礙國民支持與包

容的態度不但是該國進步的象徵，更是其

身心障礙國民人權獲得保障的根基。而針

對正處就學階段之身心障礙學生（以下簡

稱身障生）而言，其人權是否得到應有的

尊重與重視或可從檢視學生在生活及學習

過程中自我決策的情形得知。自我決策

(self-determination)係指學生能在對自我有

充分認知與瞭解的情況下，能基於自由意

志去做選擇與決定，並亦能在必要時具備

設定及達成目標、自我調整、解決問題及

獨立生活等能力(Abery & Stancliffe, 2003; 

Eisenman, 2007; Karvonen, Test, Wood, 

Browder, & Algozzine, 2004; Powers et al., 

2001)。Wehmeyer (1999)則將此自我決策

能力歸納為(1)做選擇；(2)做決定；(3)問題

解決；(4)目標設定與達成；(5)自我觀察、

評價、增強；(6)自我教導；(7)自我擁護及

領導；(8)內在制控；(9)正向效能歸因與結

果期待；(10)自我覺察；及(11)自我知識等

11 項技能。這些能力不但有助於身障生獲

得較佳的學業成就表現(Brooks, Todd, Tof-

flemoyer, & Horner, 2003; Copeland & 

Hughes, 2002; Field, Sarver, & Shaw, 2003; 

Fowler, Konrad, Walker, Test, & Wood, 2007;  

Rock, 2005)，提高其學習與生涯轉銜成功

的機率 (Carter, Lane, Pierson, & Stang, 

2008; Malian & Nevin, 2002; Wehmeyer, 

Palmer, Soukup, Garner, & Lawrence, 2007)，

更可使其在學校、家庭、職場或休閒等各

層面有較高的生活品質 (Loon & Hove, 

2001; Nota, Ferrari, Soresi, & Wehmeyer, 

2007; Wehmeyer & Palmer, 2003; Wehmey-

er & Schalock, 2001)。自我決策能力對身

障生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既然自我決

策能力對身障生的學業表現、生涯轉銜及

生活品質有如此深邃的影響，則吾人不得

不問這群學生的自我決策程度與特質究竟

為何？此問題實值得吾人的探究。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係檢視正處就學階

段身障生自我決策的程度與特質，並評估

性別、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等三個因素對

其自我決策之影響情形。具體言之，本研

究的目的有三，包括：(1)評估國小至高中

職身障生的自我決策程度與特質，主要係

從全體身障生及不同障礙類別學生兩層面

分析之；(2)評估學生性別、教育階段及障

礙類別彼此間在影響身障生決策程度之交

互作用情形；及(3)比較不同個人背景變項

中各群組自我決策程度之差異。具體言

之，即比較男女生間，國小、國中及高中

職三階段間，及 11 類不同障礙類別間（即

除發展遲緩外之所有障別）學生自我決策

程度之差異。另必須說明的是，本研究所

指的國小階段學生係指五、六兩年級之學

生，此乃由於學界目前適於評估身障生自

我決策程度之標準化測驗工具，其常模的

最低年齡為國小五年級學生，故本研究的

國小學生僅限於五、六兩高年級學生。 

貳、文獻探討 

根據過去的研究可知，正處學齡階段

之國小至高中職身障生的自我決策知識與

能力普遍不足（林宏熾，2001；Bur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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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yan, & Chao, 2005; Eisenman, 2007; 

Field & Hoffman, 2002; Martin et al., 2003; 

Shogren et al., 2007; Wehmeyer & Gragou- 

das, 2004），與其普通生同儕相較，這群身

障生的能力亦顯相對低落（陳韻婷、趙本

強，2011；Mithaug, Campeau, & Wolman, 

2003; Palmer & Wehmeyer, 1998; Wehmey- 

er, 1994；Wehmeyer & Kelchner, 1995）。上

述研究結果雖揭示身障生自我決策的概

況，然畢竟「身心障礙學生」是一集合名

詞，其所含括的障礙類別眾多，且學生又

有 其 他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 人 口 統 計 學

(demographic)變項之差異，例如性別、年

齡/年級（或教育階段）、智商、性格或學

習動機等。有鑑於性別、年齡/教育階段及

障礙類別等三個變項被視為是影響身障生

自我決策能力相對較重要的潛在因素 

(Hoffman, Field, & Sawilowksy, 1996; 

Wehmeyer & Kelchner, 1995)，故若能更具

體地根據此三個變項之差異來評估學生的

自我決策情形並探究變項間可能存在的交

互作用情形，將有助於吾人對某特定身心

障礙個體或群體的自我決策程度與特質有

更明確的瞭解，俾使未來教育相關人員或

家長於從事自我決策教學或教養工作時能

進一步根據學生的個別差異與需求進行。 

學界目前探討不同性別、年齡/教育階

段及障礙類別身障生自我決策程度的研究

甚為有限。首先就性別而言，趙本強(2011)

針對國小至高中職階段各類身障生進行的

研究結果顯示，男女身障生不論在自我瞭

解、心理賦權、自我調整、獨立自主或整

體自我決策程度上皆未有顯著差異。另

Wehmeyer 與 Kelchner (1995)的研究亦呈

現類似的結果，其以 14－22 歲之學障、情

障、智障、肢障、他障及自閉症等六障別

的學生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男女身障

生在自我瞭解、自我調整、獨立自主及整

體自我決策等能力上皆未存在顯著的差異

性，然女生的心理賦權能力則顯著地優於

男生。具體言之，女生較男生更具自信並

更傾向做正向的歸因與成果預期。相反

地，Hoffman 等(1996)以 14－22 歲的自閉

症、智障、多障、肢障、他障、情障、學

障、語障、聽障及視障學生為對象所進行

的研究則發現，男生的整體自我決策程度

略優於女生。除上述跨障礙類別之探究

外，單一障別男女生間能力比較的研究亦

可見於文獻，主要的結果包括：(1)高職智

能障礙女生的生涯自我概念、時間管理及

獨立生活等能力顯著地優於同障別男生

（林宏熾、丘思平、江佩珊、吳季樺、林

佩蓁，2003；鄭淑芬、林宏熾，1999）；(2)

國中智能障礙女生的自我調整能力顯著優

於同障別男生（陳韻婷、趙本強，2011）；

(3)高中職智能障礙男女生間的自我概

念、自我效能、內在制控及獨立自主等自

我決策能力並未存在顯著差異（王明泉，

2003；林宏熾、林巾凱，2003；鈕文英、

陳靜江，1999；Wehmeyer, 1994）；(4)學

習障礙男女生間的自我效能、內在制控及

正 向 歸 因 等 能 力 並 未 有 顯 著 差 異

(Wehmeyer, 1994)；及(5)身體病弱及其他

障礙男女青年間的獨立生活能力並無差異

(West, Barcus, Brooke, & Rayfield, 1995)。

綜觀上述研究結果可獲得以下結論：(1)就

全體身障生而言，男女生間的自我決策能

力究竟孰優孰劣，學界尚未獲得共識；(2)

針對單一障別男女生間自我決策能力差異

的比較主要侷限於少數障別之學生，包括



˙116˙ 特殊教育學報 

 

智能障礙、學習障礙、身體病弱及其他障

礙，吾人對於其他障別男女生的差異情形

並不清楚；(3)相關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於

國高中階段學生，針對學齡階段之國小學

生的探究則相對不足；及(4)學界目前尚不

清楚性別分別與年齡/教育階段及障礙類

別在影響身障生自我決策程度的交互作用

情形。基於這些理由，本研究以為實有必

要針對上述未明確之處做進一步分析以釐

清身障生的性別與其自我決策程度兩者之

相關情形。 

另就年齡或教育階段而言，兩者實皆

指涉年紀的概念，唯後者係指某個年齡層

範圍。與此兩變項相關的研究亦極為有

限。目前較具體的研究結果可見於

Wehmeyer 與 Kelchner (1995)的研究，兩學

者針對跨障礙類別（如前所述）之 15－18

歲高中階段學生的能力進行比較，研究結

果顯示，身障生在 15－17 歲間，其自我調

整、獨立自主及整體自我決策能力皆呈隨

年紀增加而有顯著上升的趨勢，此現象則

未見於 18 歲之身障生。另趙本強(2011)的

研究結果則顯示，國小五年級至高中職三

年級（11－18 歲）各障礙類別學生的整體

自我決策程度隨其年齡/年級增長而逐步

上升，特別是學生自國中三年級起其能力

更顯大幅上升之勢。具體的差異為國三學

生的能力顯著優於小五及國一學生的能

力，另高中職各年級學生的能力亦顯著優

於小五、小六、國一及國二等四個年級學

生的能力。整體而言，目前相關的探究主

要係聚焦於某兩個年齡/年級間的比較，學

界目前關於不同學齡教育階段（即國小、

國中、高中職）之身障生間能力的比較則

尚屬少見。有鑑於不同的教育階段是一個

國家制定教育政策與教學規劃的基礎，故

本研究以為實亦有必要針對不同教育階段

身障生的自我決策程度差異情形進行探究

以釐清國小、國中及高中職各階段學生的

自我決策程度與特質，冀望所獲得的結果

未來可做為各階段教師於從事自我決策教

學時之參酌依據。另學界目前對於身障生

的教育階段與其性別及障礙類別彼此間對

其自我決策表現的交互作用影響所知亦極

為有限，故本研究以為實有必要針對此部

分做進一步的探究。 

另就障礙類別而言，國內外學界評估

不同障別學生自我決策程度差異情形之研

究並不多，且相關研究主要係僅針對兩個

或數個特定障別學生能力間的差異進行比

較。具體的研究結果包括國小學習障礙學

生的自我決策能力普遍優於智能障礙學生

的能力(Palmer & Wehmeyer, 1998)，相似

的研究結果亦見於 Wehmeyer 與 Kelchner  

(1995)的研究中，該研究顯示，高中階段

學習障礙學生的自我瞭解、心理賦權、自

我調整、獨立自主及整體自我決策能力皆

顯著優於其智能障礙同儕。另一研究亦指

出，高中階段情緒障礙學生的自我決策相

關知能極為貧乏，且其自我決策能力亦顯

著地低於學習障礙學生的能力 (Carter, 

Lane, Pierson, & Glaeser, 2006)。此外，高

中階段學習障礙與身體病弱學生之自我決

策能力顯著優於其輕度及中度智能障礙同

儕之能力(Shogren et al., 2007)。就國內而

言，趙本強(2011)的研究則顯示，針對學

齡階段各障礙類別學生間的比較而言，視

障、聽障、學障及肢障等四障別學生的整

體自我決策程度相對較高；病弱、智障、

情障及多障等四障別學生的程度次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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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症、他障及語障三類學生的程度則相對

較差。具體的的顯著差異包括：(1)多數障

別學生的整體自我決策程度顯著優於語

障、他障及自閉症等三障別學生的程度；

(2)聽障及視障學生的程度皆優於多障、情

障及智障學生的程度；(3)學障學生的程度

顯著優於多障及智障學生的程度；(4)聽障

學生的程度亦顯著優於病弱、肢障及學障

學生的程度。總結而言，國外相關的研究

主要以數個出現頻率較高之障別學生為研

究對象，包括學障、情障及智障等，針對

其他障別學生能力之探究則相對不足。而

國內雖有趙本強的研究針對齡階段各障礙

類別學生的能力進行比較，然由於該研究

以建立其自編標準化測驗工具之常模為目

的，樣本之取樣係根據各障別身障生的比

例進行抽樣，故在全體樣本數為 2,115 人

的條件下，部分障別取樣的人數相對較

少，包括語障 26 人、他障 57 人、情障 71

人、病弱 66 人及視障 38 人。有鑑於國外

研究缺乏其他障別學生之探究及國內研究

因樣本數有限而可能影響評估的客觀性，

故本研究以為實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學齡階

段不同障別身障生自我決策程度之差異情

形，並亦同時評估障礙類別與學生的性別

及教育階段彼此在影響其自我決策程度之

交互作用情形。 

在本研究中，「自我決策」含括四個概

念：(1)自我瞭解(self-realization)：指個體

具備基本的自我認知能力；(2)心理賦權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指個體具備

自我肯定與自信的態度，並傾向做正向的

歸因與成果預期；(3)自我調整(self-regul- 

ation)：指個體能根據自己的能力去決定該

如何從事某種行為，並評估行為造成的結

果及獨立自主；及(4)獨立自主(autonomy)： 

指個體具備獨立生活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Wehmeyer, 2004)。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程序與變項 
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根據參與學生

在本研究使用之測驗工具的得分評估其自

我決策的程度與特質。參與研究的學生包

括身障生及普通生，後者的資料主要係用

於做為比較的基準。本研究的進行步驟包

括(1)計算所有參與學生在測驗工具之得

分；(2)評估身障生自我決策之程度與特

質；(3)比較身障生與普通生兩者自我決策

程度之差異；(4)評估身障生之性別、教育

階段及障礙類別兩兩間之交互作用情形；

及(5)比較不同背景變項身障生自我決策

之差異情形。在本研究中，就身障生與與

普通生的比較而言，自變項為身心障礙與

否，依變項為學生在測驗工具之得分；另

就身障生間的比較而言，自變項則為學生

的性別、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依變項亦

是學生的測驗分數。 

二、研究對象 

（一）身心障礙學生 
身障生的母群為我國 101 學年度所有

在學之國小五年級至高中職三年級間所有

身障生。根據特殊教育統計年報（教育部，

2012），我國當年度之國小身障生總數為

42,670 人、國中為 26,293 人、高中職為

22,415 人。由於國小部分的資料並未詳載

各年級的人數，故以等分的方式推估五、

六年級的學生數為 14,223 人（即 N = 

42,670 人/6×2）。具體言之，我國 101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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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國小五年級以上至高中職三年級之身

障生總人數之估計值為 62,931 人，此即為

本研究之母群。本研究採隨機抽樣方式從

我國各地理區域之普通及特殊學校募集

1,458 名國小五年級至高中職三年級間各

類身障生。其中在智障學生樣本中，障礙

程度為輕度者有 129 名（國小 38 人、國中

34 人、高中職 57 人），重度者有 45 名（國

小 12 人、國中 16 人、高中職 17 人）。另

特殊學校的樣本皆為高中職階段之智障學

生。參與本研究身障生的相關背景變項詳

如表 1。本研究在 95%的信心水準下，抽

樣誤差為正負 2.6 個百分點。 

（二）普通生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方式從我國各地裡

區域募集 187 名國小五年級至高中職三年

級之普通生參與研究。學生的相關背景變

項資料亦呈現於表 1。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學齡學生自我決策量表」

（趙本強，2011）測驗工具以評估受試學

生自我決策的程度與特質。此量表之常模

為 2,115 名我國國小五年級至高中職三年

級之各類身障生。量表題目皆為自陳式問

題，學生根據各題的陳述選擇最符合其實

際情形或想法之選項。受試者可根據其個

別需求自行回答或由教師協助作答。「學齡

學生自我決策量表」包含自我瞭解、心理

賦權、自我調整及獨立自主四個分量表，

全量表合計共 37 道題目。量表計分方式採

李克特式(Likert)四點量表的形式（1－4

分），總分介於 37－148 分，分數愈高代

表自我決策程度愈高。各分量表評估之能

力及其計分方式分別為：(1)自我瞭解：評

估學生對自我認知、覺察及瞭解的能力；

(2)心理賦權：評估學生自我擁護、內在制

控信念及正向結果期待的能力；(3)自我調

整：評估學生設定目標及根據情境調整行

為之能力；(4)獨立自主：評估學生獨立生

活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學齡學生自我決策量表」有不錯的

信效度，分量表及全量表的 Cronbach α介

於.73－.91；再測信度係數介於.66－.79。

另就效標關聯效度而言，全量表分數與

AIR Self-Determination Scale (Wolman, Cam-

peau, DuBois, Mithaug, & Stolarski, 1994)

中譯版及 The Arc's Self-Determination 

Scale (Wehmeyer & Kelchner, 1995)中譯版

兩者總分的相關係數分別為.62 及.66；此

外，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此量表有

良好的建構效度（趙本強，2011）。 

四、資料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分析方法包括描述

統計、自我決策能力指標圖之視覺分析、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二因子變異數

分析等方法，分述如下： 

1. 描述統計：用於評估參與本研究之

學生在「學齡學生自我決策量表」各分量

表及全量表的平均數及標準差。 

2. 視覺分析：本研究將全體及不同背

景變項變項身障生在各分量表及全量表的

平均數轉換成標準分數以形成平均數標準

分數(ZM)，並將此 ZM 值標示於研究者自

編之「自我決策策能力指標圖」中，之後

再將各 ZM 點連接，所形成的五邊形（本

研究將全量表分數置於五邊形之最上處以

利做比較）一方面可根據其區域大小評估

學生整體自我決策程度的高低，另亦可根

據其分量表的分佈型態評估學生之自我決

策特質，即其相對之優弱勢能力。由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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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參與本研究樣本之背景變項資料 
     身障生 (N = 1,458)  普通生 (N = 187) 

變項 
國小 

(n = 348)
國中 

(n = 621) 
高中職 

(n = 489)
總計 

國小 
(n = 36)

國中 
(n = 72)

高中職 
(n = 79) 

總計 

年齡 10.1－13.4 12.3－16.4 15.3－20.7 10.1－20.7 10.8－13.9 12.1－ 16.3 15.5－ 18.6 10.8－ 18.6
平均年齡 12.26 13.51 17.02 14.26 11.92 13.20 16.84 13.99 

性別         
男生 213 414 299 926 21 32 14 67 
女生 135 207 190 532 15 40 65 120 

目前安置型態         
普通班 0 0 0 0 36 72 79 187 
資源班 296 480 16 792 0 0 0 0 
特教班 39 112 442 593 0 0 0 0 
巡迴輔導班 13 29 0 42 0 0 0 0 
特殊學校 0 0 31 31 0 0 0 0 

學校區域 a         
北部 107 176 154 437 8 24 21 53 
中部 87 191 158 436 11 20 16 47 
南部 89 173 99 361 12 16 22 50 
東部 65 81 78 224 5 12 20 37 

障礙類別         
智障 50 50 74 174     
視障 20 44 36 100     
聽障 16 57 47 120     
語障 46 44 11 101     
肢障 16 56 61 133     
病弱 22 43 40 105     
情障 36 58 19 113     
學障 57 60 68 185     
多障 31 90 70 191     
自閉症 28 74 35 137     
他障 26 45 28  99     

a北部指基隆市以南及苗栗縣以北縣市；中部指臺中市以南及嘉義縣以北縣市；南部指臺南市以南及 

 屏東縣以北縣市；東部指宜蘭縣以南及臺東縣以北縣市。 

 

全體身障生為樣本時，其所有的 ZM 值皆

會為 0（即為平均），故全體身障生的能力

指標圖會是一個正五邊形，本研究以此圖

形做為其他指標圖比較的基準。「自我決策

能力指標圖」主要係供視覺分析之用。 

 

    3. t 考驗：除視覺分析外，本研究進

一步以配對樣本 t 考驗評估各群組身障生

之四個分量分數間的顯著差異情形，並決

定其自我決策組型。具體言之，本研究將

學生的自我決策組型歸納為單一優勢，雙

重優勢、多元優勢及未具優勢等四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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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單一優勢型指學生僅有某單一分量表

分數顯著高於其他分量表分數，雙重及多

元優勢則分別指學生有兩個及三個分量表

分數顯著高於其他分量表分數之情形，未

具優勢型則指學生的四個分量表分數間並

未有任何的顯著差異。此外，亦以獨立樣

t 考驗評估身障生與普通生兩者在量表得

分之差異情形。 

4. 變異數分析：本研究針對身障生分

別進行性別×障礙類別、教育階段×障礙類

別及性別×教育階段等三個二因子變異數

分析，以評估在各分析中兩自變項對影響

學生自我決策程度之交互作用情形。若交

互作用達顯著水準，則進一步以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進行兩自變項之單純主要效果 

(simple main effect)考驗，若此考驗呈現顯

著的效果且比較的組別超過兩組（即教育

階段與障礙類別），則進一步進行多重比

較之事後考驗。相反地，若二因子變異數

分析未呈現交互作用效果，則以單因子變

異數分析進行兩自變項之主要效果(main 

effect)考驗。同樣地，若此考驗呈現顯著

的效果且比較的變項為教育階段與障礙類

別，則進一步進行多重比較之事後考驗。 

肆、研究結果 

一、描述統計結果 
參與本研究之身障生在「學齡學生自

我決策量表」各分量表及全量表的得分情

形詳如表 2。表中呈現全體身障生及不同

性別、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學生之得分情

形。由表中得知，男女生兩者在各分量表

及全量表的分數皆頗為接近，唯女生的分

數皆略高於男生。就教育階段而言，三階

段在各分量表的分數互有高低，唯全量表

的分數有隨階段別增加而有升高的趨勢。

不同障礙類別學生在各分量表的分數亦互

有高低，就全量表而言，視障、聽障、肢

障、病弱及學障等五個障別學生的分數高

於全體身障生的分數，其他障別的分數則

低於全體身障生的分數。另聽障生的分數

相對最高，其他障礙生的分數則相對最低。 

二、「自我決策能力指標圖」分析結果 
根據全體及不同背景變項身障生在各

分量表及全量表之 ZM 繪製的「自我決策

能力指標圖」呈現於圖 1。藉由視覺分析

的評估結果可知，各不同群組身障生的能

力指標圖型態不一。以全體身障生正五邊

形的能力指標圖為比較的基準時可發現，

男生與女生兩群組的指標圖不論在大小或

分佈型態皆與全體身障生的指標圖頗為一

致，另男女生之間的差異亦不大。此外，

就教育階段而言，國小學生的自我調整及

獨立自主兩能力有相對較低的傾向，故其

指標圖略小於全體身障生的指標圖；相反

地，高中職學生的自我調整及獨立自主兩

能力相對較高，特別是後者，故其指標圖

略大於全體身障生的指標圖。國二學生的

指標圖不論在大小及型態則皆與全體身障

生的圖形類似。就障礙類別而言，各障別

的指標圖大小不一且各有其獨特的分佈型

態。具體言之，就圖形大小而言，視障、

聽障、學障及肢障等四個障別的學生與全

體身障生相較有相對較高的整體自我決策

程度；智障、病弱及情障等三障別的整體

的程度則約略與全體身障生的程度一致；

語障、多障、自閉症及他障等四個障別的

整體程度則相對較低。另就分佈型態而

言，智障與語障兩障別學生的型態頗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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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體及不同性別、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身心障礙學生在「學齡學生自我決策量表」的得分情形 (N = 

1,458) 

   分量表  全量表 

變 項 N/n  自我瞭解  心理賦權 自我調整 獨立自主   

   M SD ZM  M SD ZM M SD ZM M SD ZM  M SD ZM
全體身心 
障礙學生 

1,458 
 

29.56 7.18 .00 
 

28.51 7.03 .00 16.32 4.94 .00 23.95 6.69 .00  98.34 20.53 .00

性別             
男生 926  29.50 7.45 -.01  28.30 7.08 -.03 16.31 4.83 -.01 23.73 6.52 -.03  97.83 20.45 -.02
女生 532  29.67 6.71 .02  28.87 6.94 .05 16.34 5.13 .01 24.33 6.95 .06  99.22 20.65 .04

教育階段             
國小 348  29.26 7.36 -.04  28.41 7.55 -.01 15.65 5.38 -.14 21.35 6.79 -.39  94.68 22.12 -.18
國中 621  29.94 6.95 .05  28.05 6.74 -.06 16.23 4.79 -.02 23.69 6.28 -.04  97.90 18.94 -.02
高中職 489  29.29 7.34 -.03  29.16 6.98 .09 16.91 4.73 .12 26.12 6.40 .33  101.49 20.86 .15

障礙類別                    
智障 174  27.66 7.35 -.26  29.05 6.75 .07 16.11 5.10 -.04 24.45 6.52 .08  97.27 20.47 -.05
視障 100  31.84 6.31 .32  30.19 5.85 .24 18.54 4.00 .40 25.62 6.62 .15  107.53 18.97 .34
聽障 120  30.95 5.71 .19  29.41 5.65 .13 18.09 4.10 .28 27.80 5.11 .50  107.68 15.32 .34
語障 101  26.34 4.45 -.44  27.48 6.43 -.15 14.96 4.44 -.28 22.00 6.37 -.29  90.77 16.49 -.37
肢障 133  31.59 6.84 .28  29.94 6.60 .20 16.74 4.76 .09 23.84 7.84 -.02  102.12 19.96 .18
病弱  105  28.79 8.34 -.11  28.52 8.30 .00 16.83 5.45 .10 24.90 7.29 .14  99.03 24.86 .03
情障 113  31.39 7.34 .25  27.00 7.67 -.21 15.90 4.71 -.08 23.70 6.07 -.04  97.99 20.28 -.02
學障  185  30.33 6.90 .10  29.50 7.47 .14 16.91 4.89 .12 25.16 6.12 .18  101.89 20.05 .17
多障 191  28.93 7.68 -.09  28.07 7.52 -.06 16.33 5.31 .00 22.89 6.93 -.16  96.22 22.36 -.10
自閉症 137  28.18 6.61 -.20  27.40 6.45 -.16 15.65 4.80 -.15 22.85 6.40 -.19  94.08 18.01 -.22
他障 99  29.92 8.39 .05  26.23 7.01 -.32 13.67 4.92 -.54 20.93 5.87 -.45  90.75 21.32 -.37

註：ZM 係指平均數之標準分數。 

 

似，兩者的自我瞭解能力皆相對較不足。

相反地，情障與其他顯著障礙兩者學生的

自我瞭解能力則相對較佳。另視障、肢障

及多障等三障別學生的獨立自主程度相對

較差，然聽障及病弱學生兩者則有相對較

高的獨立自主能力。學障、多障及自閉症

三障別學生的各分向度能力則頗為均衡，

未有明顯的差異。 

 

 

三、自我決策組型分析結果 
不同群組樣本身障生之分量表分數間

的比較達顯著水準摘要及其自我決策組型

詳如表 3。由於男生、女生、身體病弱、

學習障礙、自閉症及多重障礙等七個樣本

之配對樣本 t 考驗未達顯著水準，故其分

析結果未陳列於表中。根據本研究的定

義，此七樣本學生的自我決策組型皆為未

具優勢型。整體而言，由表 3 得知，三教

育階段樣本之分量表分數間的差異皆達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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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   全量表  
SR = 自我瞭解 
PE = 心理賦權 
SG = 自我調整 
AT = 獨立自主 

數值代表平均數之 
標準分數 (ZM) 

 

圖 1 全體及不同性別、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身心障礙學生之「自我決策能力指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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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群組身心障礙學生之分量表間比較達顯著水準摘要及其自我決策組型 (N = 1,458) 
樣本 向度 ZM 比較 向度 ZM df t p η2 組型 
國小 

(n = 348) 
自我瞭解 (-.04) > 獨立自主 (-.39) 347 6.17 .000 .099 多元 

優勢 心理賦權 (-.01) > 自我調整 (-.14) 347 2.40 .017 .016 
心理賦權 (-.01) > 獨立自主 (-.39) 347 7.04 .000 .125 
自我調整 (-.14) > 獨立自主 (-.39) 347 5.31 .000 .075 

國中 
(n = 621) 

自我瞭解 ( .05) > 心理賦權 (-.06) 620 2.75 .006 .012 單一 
優勢 自我瞭解 ( .05) > 獨立自主 (-.04) 620 2.24 .025 .008 

高中職 
(n = 489) 

心理賦權 ( .09) > 自我瞭解 (-.03) 488 2.97 .003 .018 多元 
優勢 自我調整 ( .12) > 自我瞭解 (-.03) 488 3.75 .000 .028 

獨立自主 ( .33) > 自我瞭解 (-.03) 488 8.43 .000 .127 
獨立自主 ( .33) > 心理賦權 ( .09) 488 5.38 .000 .056 
獨立自主 ( .33) > 自我調整 ( .12) 488 5.93 .000 .067 

智障 
(n = 174) 

心理賦權 ( .07) > 自我瞭解 (-.26) 173 4.85 .000 .120 多元 
優勢 自我調整 (-.04) > 自我瞭解 (-.26) 173 2.79 .006 .043 

獨立自主 ( .08) > 自我瞭解 (-.26) 173 4.37 .000 .099 

視障 
(n = 100) 

自我瞭解 ( .32) > 獨立自主 ( .15) 99 2.25 .027 .049 雙重 
優勢 自我調整 ( .40) > 心理賦權 ( .24) 99 2.15 .034 .045 

自我調整 ( .40) > 獨立自主 ( .15) 99 2.86 .005 .076 

聽障 
(n = 120) 

自我調整 ( .28) > 心理賦權 ( .13) 119 2.03 .044 .034 雙重 
優勢 獨立自主 ( .50) > 自我瞭解 ( .19) 119 3.50 .001 .093 

獨立自主 ( .50) > 心理賦權 ( .13) 119 4.53 .000 .147 
獨立自主 ( .50) > 自我調整 ( .28) 119 3.27 .001 .082 

語障 
(n = 101) 

心理賦權 (-.15) > 自我瞭解 (-.44) 100 3.65 .000 .118 
單一 
優勢 

肢障 
(n = 133) 

自我瞭解 ( .28) > 自我調整 ( .09) 132 2.44 .016 .043 雙重 
優勢 自我瞭解 ( .28) > 獨立自主 (-.02) 132 2.71 .008 .053 

心理賦權 ( .20) > 獨立自主 (-.02) 132 2.07 .041 .031 

情障 
(n = 113) 

自我瞭解 ( .25) > 心理賦權 (-.21) 112 4.69 .000 .164 單一 
優勢 自我瞭解 ( .25) > 自我調整 (-.08) 112 3.57 .001 .102 

自我瞭解 ( .25) > 獨立自主 (-.04) 112 3.05 .003 .077 

他障 
(n = 99) 

自我瞭解 ( .05) > 心理賦權 (-.32) 98 3.25 .002 .097 雙重 
優勢 自我瞭解 ( .05) > 自我調整 (-.54) 98 4.90 .000 .197 

自我瞭解 ( .05) > 獨立自主 (-.45) 98 4.81 .000 .191 
心理賦權 (-.32) > 自我調整 (-.54) 98 3.41 .001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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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準，其中國小身障生有四個配對比較

達顯著水準，分別為獨立自主的分數顯著

低於其餘分量表的分數（p 皆為.000、η2

介於.075－.125），另其心理賦權的分數顯

著根據此差異結果，國小身障生的自我決

策組型為多元優勢型。國中身障生則有二

個配對比較呈顯著差異情形，即自我瞭解

的分數同時高於心理賦權及獨立自主的分

數（p 分別為.006 與.025、η2 分別為.012

與.008），其自我決策組型為單一優勢型。

另就高中職身障生而言，除心理賦權與自

我調整之比較未呈顯著差異外，其餘五個

配對之比較皆達顯著水準（p 介於 .000

－.003、η2 介於.018－.127）。具體言之，

其自我瞭解之分數顯著低於其餘分量表之

分數，另其獨立自主分數同時顯著高於心

理賦權及自我調整之分數，高中職身障生

之自我決策組型為多元優勢型。 

就障礙類別而言，智障生自我瞭解的

分數顯著低於其餘分量表之分數（p 介

於.000－.006、η2介於.043－.120），為多元

優勢組型。視障生的自我瞭解及自我調整

的分數皆顯著高於獨立自主之分數（p 分

別為.027 與.005、η2分別為 .049 與.076），

另其自我調整之分數亦顯著高於心理賦權

之分數(p = .034, η2 = .045)，根據上述結

果，視障生為雙重優勢組型。就聽障生而

言，其獨立自主的分數顯著高於其餘分量

表之分數（p 介於.000－.001、η2介於.082 

－.147），另其自我調整之分數亦顯著高於

心理賦權之分數(p = .044, η2 = .034)，其自

我決策組型亦屬雙重優勢型。語障生則僅

有心理賦權之分數顯著高於自我瞭解分數

之情形(p = .000, η2 = .018)，故為單一優勢

組型。就肢障生而言，其自我瞭解之分數

同時顯著高於自我調整及獨立自主之分數

（p 分別為 .016 與 .008、η2 分別為 .043

與.053），另其心理賦權的分數亦顯著高於

獨立自主的分數(p = .041, η2 = .031)，屬雙

重優勢組型。情障生的差異情形則為其自

我瞭解之分數顯著高於其餘分量表之分數

（p 介於.000－.003、η2介於.077－.164），

為單一優勢組型。最後就他障生而言，其

自我瞭解分數亦皆顯著高於其餘分量表之

分數（p 介於 .000－ .002、η2 介於 .097

－.197），另其心理賦權之分數亦顯著高於

自我調整之分數(p = .001, η2 = .106)，故屬

雙重優勢型。 

四、普通生與身障生之比較結果 
普通生與全體身障生在「學齡學生自

我決策量表」各分量表及全量表的平均數

及標準差詳如表 4。獨立樣本 t 考驗的分

析結果顯示，普通生在各分量表及全量表

的分數皆顯著高於身障生的分數：自我瞭

解(t(1,643) = 6.37, p = .000, η2 = .024)、心理

賦權(t(1,643) = 2.66, p = .008, η2 = .004)、自

我調整(t(1,643) = 5.42, p = .000, η2 = .018)、

獨立自主(t(1,643) = 8.59, p = .000, η2 = .043)、

全量表(t(1,643) = 7.29, p = .000, η2 = .031)。 

進一步評估普通生與不同障別身障學

生在各分量表及全量表的差異，結果詳如

表 5。由表 5 中得知，在自我瞭解部分，

除視障生之外，普通生的分數顯著高於其

他所有障別學生的分數（ p 介於 .000

－.032、η2 介於.014－.313）。普通生在心

理賦權的分數則僅顯著高於語障、情障、

多障、自閉及他障等五類障別之學生（p

介於.000－.005、η2介於.020－.083）。另在

自我調整部分，除視障生及聽障生外，普

通生的分數顯著高於其他所有障別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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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普通生及身心障礙學生在「學齡學生自我決策量表」的得分與差異情形 (N = 1,645)  

變 項 普通生(n = 187) 身心障礙學生(n = 1,458)
t η2 

M SD M  SD 
自我瞭解 33.01 4.87 29.56 7.18 6.37** .024 
心理賦權 29.93 5.15 28.51 7.03 2.66** .004 
自我調整 18.36 3.95 16.32 4.94 5.42** .018 
獨立自主 28.27 4.58 23.95 6.69 8.59** .043 
全量表 109.56 12.98 98.34 20.53 7.29** .031 

**p < .01 

 

分數（p 介於 .000－ .006、η2 介於 .026

－.213）。在獨立自主部分，除聽障生外，

普通生的分數又再度地顯著高於其他所有

障別學生的分數（p 皆為.000、η2介於.077

－.324）。最後就全量表而言，普通生的分

數顯著高於所有各類障別身障生的分數（p

介於.000－.025、η2介於.017－.283）。 

五、不同變項間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 

（一）性別×障礙類別之變異數分析結果 
不同性別及障礙類別組合之樣本在各

分量表及全量表的平均數及標準差詳如表

6。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 7）顯

示，性別及障礙類別兩自變項的交互作用

效果在心裡賦權、獨立自主及全量表達統

計顯著水準：心理賦權(F(10, 1436) = 3.87, p 

= .000, η2 = .026)、獨立自主(F(10, 1436) = 2.76, 

p = .002, η2 = .019)、全量表(F(10, 1436) = 2.54, 

p = .005, η2 = .017）。由於自變項間有顯著

的交互作用，故進一步分別針對心理賦

權、獨立自主及全量表進行性別及障礙類

別單純主要效果之事後考驗。就性別單純

主要效果而言，在不同障礙類別中，男女

生之間分數的比較達顯著差異者（利用

Lmatrix 矩陣法；α設定為.05）由表 8 得知，

在 11 類障別中，僅智障、聽障、肢障、病

弱、學障及自閉症等六種障別中男女生間

的分數達統計顯著差異。其中，智障及病

弱兩障別女生的心理賦權分數顯著高於男

生的分數；相反地，肢障及學障男生的分

數則高於女生的分數。此外，聽障及病弱

女生的獨立自主分數顯著高於男生的分

數，而自閉症男生的獨立自主分數則高於

女生的分數。另病弱女生的全量表分數顯

著高於男生的分數。整體而言。男生與女

生佔顯著優勢分數之比例為 3 比 5。 

另就障礙類別單純主要效果而言，在

樣本分別為男生與女生的條件下，各不同

障礙類別學生分數間兩兩比較（Lmatrix

矩陣法）達統計顯著差異者（Bonferroni

法、α設定為.001 = .05/55 組合）由表 9 得

知，當樣本為男生時，視障、聽障、肢障

及學障等四類障別的學生各有其顯著較同

儕為高的分數。其中肢障及學障學生的心

理賦權及全量表分數顯著高於其他六類障

別同儕的分數（包括智障、語障、病弱、

情障、自閉症、他障）。另視障及聽障兩障

別學生則皆在獨立自主及全量表上顯著高

於其他障礙學生。整體而言，其他障礙學

生在各變項的比較上皆呈現顯著偏低的現

象。另當樣本為女生時，視障、聽障、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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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普通生與身障生在「學齡學生自我決策量表」得分之比較達顯著水準摘要 (N = 1,645) 
變項 普通生 身障生     

 (M) 類別(M) df t p η2 
分量表       
  自我瞭解 33.01 智障   (27.66) 359 8.19 .000 .158 

聽障   (30.95) 305 3.37 .001 .036 
語障   (26.34) 286 11.42 .000 .313 
肢障   (31.59) 318 2.16 .032 .014 
病弱   (28.79) 290 5.47 .000 .094 
情障   (31.39) 298 2.29 .023 .017 
學障   (30.33) 370 4.32 .000 .048 
多障   (28.93) 376 6.15 .000 .091 
自閉症 (28.18) 322 7.65 .000 .154 
他障   (29.92) 284 3.93 .000 .052 

  心理賦權 29.93 語障   (27.48) 286 3.52 .001 .042 
情障   (27.00) 298 3.95 .000 .050 
多障   (28.07) 376 2.79 .005 .020 
自閉症 (27.40) 322 4.00 .000 .047 
他障   (26.23) 284 5.07 .000 .083 

自我調整 18.36 智障   (16.11) 359 4.71 .000 .058 
語障   (14.96) 286 6.67 .000 .134 
肢障   (16.74) 318 3.31 .001 .033 
病弱   (16.83) 290 2.76 .006 .026 
情障   (15.90) 298 4.85 .000 .073 
學障   (16.91) 370 3.13 .002 .026 
多障   (16.33) 376 4.21 .000 .045 
自閉症 (15.65) 322 5.71 .000 .092 
他障   (13.67) 284 8.76 .000 .213 

獨立自主 28.27 智障   (24.45) 359 6.49 .000 .105 
視障   (25.62) 285 5.03 .000 .082 
語障   (22.00) 286 9.63 .000 .245 
肢障   (23.84) 318 6.36 .000 .113 
病弱   (24.90) 290 4.86 .000 .075 
情障   (23.70) 298 7.40 .000 .155 
學障   (25.16) 370 5.55 .000 .077 
多障   (22.89) 376 8.88 .000 .173 
自閉症 (22.85) 322 9.07 .000 .204 
他障   (20.93) 284 11.67 .000 .32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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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普通生與身障生在「學齡學生自我決策量表」得分之比較達顯著水準摘要 (N = 1,645)（續） 
變項 普通生 身障生     

 (M) 類別(M) df t p η2 
全量表 109.56 智障   (97.27) 359 6.86 .000 .116 

視障  (107.53) 285 2.25 .025 .017 
聽障  (107.68) 305 2.60 .010 .022 
語障   (90.77) 286 10.64 .000 .283 
肢障  (102.12) 318 4.04 .000 .049 
病弱   (99.03) 290 4.76 .000 .072 
情障   (97.99) 298 6.03 .000 .109 
學障  (101.89) 370 4.39 .000 .049 
多障   (96.22) 376 7.07 .000 .117 
自閉症 (94.08) 322 9.16 .000 .207 
他障   (90.75) 284 9.26 .000 .232 

 

表 6 

不同性別及障礙類別組合之樣本在「學齡學生自我決策量表」的得分情形 (N = 1,458) 

障礙類別 性別 n 
分量表 全量表 

自我瞭解  心理賦權 自我調整 獨立自主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智障 男生 106 26.96 (7.38) 28.15 (6.90) 15.88 (5.07) 24.10 (6.24) 95.08 (20.11) 
女生 68 28.76 (7.22) 30.45 (6.31) 16.45 (5.16) 25.00 (6.93) 100.67 (20.75) 

視障 男生 61 32.06 (6.08) 29.14 (5.98) 18.09 (3.75) 24.69 (6.77) 103.98 (18.89) 
女生 39 31.50 (6.72) 31.82 (5.31) 18.59 (4.55) 25.41 (5.93) 107.32 (19.35) 

聽障 男生 57 30.50 (5.24) 29.13 (5.73) 16.95 (3.78) 25.79 (4.56) 102.37 (13.83) 
女生 63 31.36 (6.12) 29.67 (5.60) 18.40 (4.15) 28.60 (5.26) 108.06 (15.72) 

語障 男生 54 26.44 (4.78) 28.19 (5.95) 15.50 (4.21) 22.73 (5.94) 92.80 (15.71) 
女生 47 26.23 (4.08) 26.66 (6.91) 14.34 (4.65) 21.15 (6.81) 88.38 (17.21) 

肢障 男生 74 31.89 (7.81) 31.26 (6.95) 17.07 (5.22) 23.57 (8.35) 103.79 (22.22) 
女生 59 31.22 (5.44) 28.29 (5.77) 16.32 (4.12) 24.19 (7.20) 100.02 (16.65) 

病弱 男生 59 27.49 (8.75) 26.11 (7.87) 16.66 (5.00) 23.03 (7.25) 93.30 (24.95) 
女生 46 30.44 (7.49) 31.61 (7.86) 17.05 (6.03) 27.28 (6.68) 106.39 (22.97) 

情障 男生 96 32.00 (7.14) 27.37 (7.51) 16.00 (4.46) 23.73 (6.07) 99.10 (19.50) 
女生 17 27.96 (7.71) 24.88 (8.43) 15.35 (6.04) 23.53 (6.23) 91.72 (23.94) 

學障 男生 127 30.91 (6.88) 30.24 (7.00) 16.98 (4.76) 25.62 (5.52) 103.71(18.39) 
女生 58 29.07 (6.83) 27.87 (8.23) 16.79 (5.21) 24.17 (7.21) 97.90 (22.95) 

多障 男生 107 28.53 (8.44) 27.83 (7.91) 16.71 (5.30) 22.97 (7.13) 96.03 (23.74) 
女生 84 29.44 (6.60) 28.38 (7.03) 15.85 (5.30) 22.80 (6.72) 96.47 (20.6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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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不同性別及障礙類別組合之樣本在「學齡學生自我決策量表」的得分情形 (N = 1,458)（續） 

障礙類別 性別 n 
分量表 全量表 

自我瞭解  心理賦權 自我調整 獨立自主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自閉症 男生 121 27.95 (6.47) 27.27 (6.44) 15.82 (4.82) 23.19 (6.48) 94.23 (18.29) 
女生 16 29.65 (7.33) 28.00 (6.42) 13.75 (4.34) 18.81 (5.53) 90.21 (16.47) 

他障 男生 64 30.00 (8.70) 26.02 (7.15) 13.63 (4.79) 20.56 (5.60) 90.20 (21.40) 
女生 35 29.77 (7.93) 26.63 (6.83) 13.75 (5.20) 21.60 (6.38) 91.75 (21.43) 

表 7 

性別及障礙類別對自我決策程度影響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 (N = 1,458) 
變異來源 型 III SS df MS F P η2 事後考驗 

自我瞭解        
  性別 1.049 1 1.049 .02 .884 .000 障礙類別 

主要效果   障礙類別 2,919.597 10 291.960 5.95 .000 .040 
  性別×障礙類別 842.898 10 84.290 1.72 .072 .012 
  誤差 70,454.570 1,436 49.063   

心理賦權     
  性別 28.903 1 28.903 .61 .436 .000 性別單純主 

要效果、障 
礙類別單純 
主要效果 

  障礙類別 1,776.445 10 177.645 3.74 .000 .025 
  性別×障礙類別 1,837.770 10 183.777 3.87 .000 .026 
  誤差 68,242.229 1,436 47.522   

自我調整     
  性別 15.889 1 15.889 .68 .410 .000 障礙類別 

主要效果   障礙類別 1,694.074 10 169.407 7.24 .000 .048 
  性別×障礙類別 234.164 10 23.416 1.00 .440 .007 
  誤差 33,598.919 1,436 23.398   

獨立自主     
  性別 15.127 1 15.127 .36 .549 .000 性別單純主 

要效果、障 
礙類別單純 
主要效果 

  障礙類別 3,588.770 10 358.877 8.54 .000 .056 
  性別×障礙類別 1,159.107 10 115.911 2.76 .002 .019 
  誤差 60,347.518 1,436 42.025   

全量表     
  性別 41.102 1 41.102 .10 .748 .000 性別單純主 

要效果、障 
礙類別單純 
主要效果 

  障礙類別 27,985.568 10 2,798.557 7.01 .000 .047 
  性別×障礙類別 10,154.581 10 1,015.458 2.54 .005 .017 
  誤差 573,220.952 1,436 39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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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性別×障礙類別分析中根據性別單純主要效果進行之事後比較結果 (N = 1,458) 

障礙類別 df 
 心理賦權 獨立自主 全量表 
 比較 F P 比較 F P 比較 F P 

智障 (1,1436)  女>男 4.63 .032       
聽障 (1,1436)    女>男 5.65 .018    
肢障 (1,1436)  男>女 6.07 .014       
病弱 (1,1436)  女>男 16.43 .000 女>男 11.11 .001 女>男 11.10 .001 
學障 (1,1436)  男>女 4.70 .030       
自閉症 (1,1436)    男>女 6.45 .011    

表 9 

性別×障礙類別分析中根據障礙類別單純主要效果進行之事後比較結果 (N = 1,458) 
性

別 df 
心理賦權 獨立自主 全量表 

比較 F P 比較 F P 比較 F P 

男

生 

(1,1436) 

肢障 >

病弱 18.27 .000 視障 > 他障 12.65 .000 視障 > 他障 14.85 .000 
(1,1436) 情障 13.25 .000 聽障 > 他障 19.57 .000 聽障 > 他障 11.18 .001 
(1,1436) 自閉 15.39 .000 學障 > 他障 25.88 .000

肢障 > 
自閉 10.51 .001 

(1,1436) 他障 19.83 .000     他障 15.86 .000 
(1,1436) 

學障 >
自閉 11.52 .001     

學障 > 

智障 10.76 .001 
(1,1436) 他障 15.97 .000     語障 11.17 .001 
(1,1436)         自閉 13.95 .000 
(1,1436)         他障 19.44 .000 

女

生 

(1,1436) 
視障 >

語障 11.95 .001 智障 > 自閉 11.79 .001 智障 > 語障 10.51 .001 
(1,1436) 情障 11.99 .001 視障 > 自閉 11.75 .001 視障 > 語障 19.16 .000 
(1,1436) 他障 10.46 .001 

聽障 >

語障 35.55 .000

聽障 > 

語障 26.13 .000 
(1,1436)     肢障 14.14 .000 多障 12.12 .001 
(1,1436)     學障 14.14 .000 自閉 10.19 .001 
(1,1436)     多障 28.85 .000 他障 15.01 .000 
(1,1436)     自閉 29.10 .000 病弱 > 語障 18.89 .000 
(1,1436)     他障 26.26 .000      
(1,1436)     

病弱 >

語障 20.78 .000      
(1,1436)     多障 14.21 .000      
(1,1436)     自閉 20.27 .000      
(1,1436)     他障 15.28 .000      

 

障、病弱及智障等障別學生則具有顯著較

高的分數。其中，聽障學生的獨立自主及

全量表的分數皆顯著高於其多數同儕的分

數（包括語障、肢障、學障、多障、自閉

症、他障）。另視障學生在心理賦權上則顯

著高於語障、情障及他障學生，在獨立自

主及全量表上則分別高於自閉症生及語障

生。此外，病弱學生則在獨立自主及全量

表上顯著高於其他四類障別的同儕（包括

語障、多障、自閉症、他障）。智障學生在

獨立自主及全量表上則分別顯著高於自閉

症生及語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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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與障礙類別之交互作用效果相反

地則未見於自我瞭解及自我調整兩分量

表：自我瞭解(F(10,1436) = 1.72, p = .072, η2 

= .012)、自我調整(F(10,1436) = 1.00, p = .440, 

η2 = .007)。進一步檢視性別及障礙類別各

自的主要效果發現，統計顯著水準僅見於

障礙類別，但未見於性別。就自我瞭解而

言，障礙類別間的差異達顯著水準(F(10,1436) 

= 5.95, p = .000, η2 = .040)，事後考驗

（Bonferroni 法、α設定為.001 = .05/55 組

合）的結果詳如表 10。由表 10 得知，智

障及語障兩障別學生的自我瞭解分數同時

顯著低於其同儕（包括視障、肢障、情障），

另智障生尚低於聽障生及學障生。就自我

調整而言，障礙類別間亦達顯著水準

(F(10,1436) = 7.24, p = .000, η2 = .048)，事後

考驗(α = .001) 的結果顯示，其他障礙學生

的分數顯著低於除情障生外的其他同儕的

分數，另視障生的分數亦顯著高於語障生

及自閉症生的分數，而聽障生的分數亦顯

著高於語障生的分數。 

表 10 

性別×障礙類別分析中根據障礙類別主要效果進行之事後考驗結果 (N = 1,458) 
障礙類別 自我瞭解 自我調整 
視障   > 智障(p = .000)、語障(p = .000) 語障(p = .000)、自閉(p = .001)、他障(p = .000) 
聽障   > 語障(p = .000) 語障(p = .001)、他障(p = .000) 
肢障   > 智障(p = .000)、語障(p = .000) 他障(p = .000) 
病弱   >  他障(p = .000) 
情障   > 智障(p = .001)、語障(p = .000)  
學障   > 語障(p = .000) 他障(p = .000) 
多障   >  他障(p = .000) 

註：> 係指在事後考驗中，某障別的平均數顯著高於另一障別的平均數。 

 

（二）教育階段×障礙類別變異數分析結

果 
    不同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組合之樣本

在各分量表及全量表的平均數及標準差詳

如表 11。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

12）顯示，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兩自變項

的交互作用效果在各分量表及全量表皆未

達顯著水準：自我瞭解(F(20,1425) = .97, p 

=.494, η2 = .013)、心理賦權(F(20,1425) = 1.18, 

p = .263, η2 = .016)、自我調整(F(20,1425) =.55, 

p = .943, η2 = .008)、獨立自主(F(20,1425) = 

1.54, p = .061, η2 = .021)、全量表(F(20,1425) 

= .77, p = .751, η2 = .011)。由於自變項間並

未有交互作用，故進一步進行之事後考驗

係評估就學階段及障礙類別兩者分別在各

分量表及全量表的主要效果。以教育階段

而言，結果顯示，除自我瞭解外，三階段

學生在其餘分向度及全量表的分數皆呈現

顯著差異之情形：心理賦權(F(2,1455) = 3.46, 

p = .032, η2 = .005)、自我調整(F(2,1455) = 

6.88, p = .001, η2 = .009)、獨立自主(F(2,1455) 

= 56.54, p= .000, η2 = .072)、全量表(F(2,1455) 

= 11.60, p = .000, η2 = .016)。事後考驗

（Bonferroni 法、α設定為.017 = .05/3 種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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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不同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組合之樣本在各分量表及全量表的得分情形 (N = 1,458) 

障礙 
類別 

教育 
階段 

樣

本

分量表 全量表 
自我瞭解  心理賦權 自我調整 獨立自主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智障 國小 50 25.91 (6.22) 28.54 (7.01) 15.36 (5.26) 22.20 (6.34) 92.00 (20.01) 

 國中 50 28.63 (6.89) 30.26 (5.64) 16.34 (4.89) 23.58 (6.51) 98.80 (19.78) 
 高中職 74 28.20 (8.20) 28.57 (7.23) 16.46 (5.15) 26.56 (6.06) 99.79 (20.89) 

視障 國小 20 32.41 (6.96) 30.90 (6.92) 18.20 (4.76) 22.05 (6.20) 103.56 (21.74) 
 國中 44 31.77 (7.04) 29.86 (6.67) 18.14 (4.34) 23.52 (7.10) 103.29 (21.91) 
 高中職 36 31.61 (5.02) 30.19 (3.96) 18.52 (3.35) 28.36 (3.89) 108.68 (12.68) 

聽障 國小 16 32.22 (6.79) 32.81 (6.34) 17.50 (5.14) 25.75 (3.42) 108.41 (13.93) 
 國中 57 30.39 (5.76) 28.70 (5.58) 16.72 (3.88) 26.39 (5.65) 102.19 (15.46) 
 高中職 47 31.20 (5.29) 29.13 (5.17) 18.99 (3.48) 28.85 (4.55) 108.17 (14.47) 

語障 國小 46 25.19 (3.86) 26.97 (6.78) 14.50 (4.82) 20.09 (6.62) 86.74 (17.57) 
 國中 44 27.51 (4.91) 27.91 (6.14) 15.03 (3.94) 23.83 (5.83) 94.28 (14.60) 
 高中職 11 26.47 (3.84) 27.89 (6.43) 16.64 (4.61) 22.64 (5.59) 93.64 (16.62) 

肢障 國小 16 32.60 (6.89) 30.12 (7.12) 15.88 (5.03) 18.19 (5.67) 96.78 (17.56) 
 國中 56 32.68 (7.71) 29.98 (6.26) 16.54 (5.09) 22.64 (7.17) 101.84 (18.56) 
 高中職 61 30.33 (5.80) 29.86 (6.86) 17.15 (4.40) 26.43 (7.96) 103.77 (21.75) 

病弱 國小 22 27.51 (9.73) 25.55 (8.38) 16.23 (5.88) 19.27 (8.13) 88.56 (28.34) 
 國中 43 29.47 (8.02) 29.02 (8.93) 17.19 (5.79) 25.93 (6.11) 101.61 (24.29) 
 高中職 40 28.75 (7.93) 29.62 (7.31) 16.78 (4.91) 26.88 (6.55) 102.01 (22.40) 

情障 國小 36 31.89 (8.00) 27.86 (8.57) 14.96 (4.83) 21.32 (7.29) 96.03 (23.48) 
 國中 58 31.21 (6.99) 26.29 (7.05) 16.58 (4.65) 24.36 (5.17) 98.45 (18.43) 

 高中職 19 30.97 (7.44) 27.53 (7.90) 15.63 (4.57) 26.16 (4.72) 100.29 (19.94) 

學障 國小 57 30.90 (6.21) 29.86 (7.93) 17.14 (5.19) 24.55 (6.44) 102.46 (21.18) 
 國中 60 30.83 (6.21) 28.36 (6.60) 16.36 (4.62) 24.77 (5.30) 100.23 (17.29) 
 高中職 68 29.43 (7.95) 30.19 (7.77) 17.22 (4.90) 26.02 (6.50) 102.87 (21.50) 

多障 國小 31 30.99 (8.33) 29.38 (7.95) 15.93 (6.45) 19.81 (7.06) 96.10 (27.46) 
 國中 90 28.33 (7.44) 26.59 (7.27) 16.32 (5.15) 22.73 (6.75) 93.96 (21.11) 
 高中職 70 28.79 (7.66) 29.39 (7.39) 16.52 (5.01) 24.47 (6.71) 99.18 (21.43) 

自閉症 國小 28 28.51 (7.92) 26.28 (6.57) 14.21 (5.54) 19.55 (6.06) 88.55 (18.66) 
 國中 74 28.91 (5.94) 27.61 (6.49) 15.82 (4.79) 23.14 (6.37) 95.48 (17.15) 
 高中職 35 26.23 (6.45) 27.65 (6.25) 16.18 (4.05) 24.22 (6.53) 94.29 (19.22) 

他障 國小 26 29.58 (7.34) 26.19 (6.97) 13.43 (5.38) 19.23 (6.51) 88.43 (21.93) 
 國中 45 30.53 (7.73) 25.36 (5.39) 13.38 (4.08) 20.09 (4.49) 89.36 (13.69) 
 高中職 28 29.25 (9.68) 27.68 (9.08) 14.36 (5.76) 23.86 (6.35) 95.14 (2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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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對自我決策程度影響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 (N = 1,458) 
變異來源 Type III SS df MS F P η2 事後考驗 

自我瞭解        
  教育階段 151.124 2 75.562 1.53 .216 .002 

障礙類別 
主要效果 

  障礙類別 3,437.939 10 343.793 6.98 .000 .047 
  教育階段×障礙類別 957.764 20 47.888 .97 .494 .013 
  誤差 70,200.114 1,425 49.263   
心理賦權     
  教育階段 116.138 2 58.069 1.20 .301 .002 

障礙類別 
主要效果 

  障礙類別 1,812.127 10 181.213 3.75 .000 .026 
  教育階段×障礙類別 1,138.827 20 56.941 1.18 .263 .016 
  誤差 68,814.252 1,425 48.291   
自我調整     
  教育階段 166.505 2 83.252 3.55 .029 .005 教育階段主

要效果、障

礙類別主要 
效果 

  障礙類別 1,437.808 10 143.781 6.13 .000 .041 
  教育階段×障礙類別  259.654 20 12.983 .55 .943 .008 
  誤差 33,401.220 1,425 23.439   
獨立自主     
  教育階段 3,641.161 2 1,820.581 46.14 .000 .061 教育階段主

要效果、障

礙類別主要 
效果 

  障礙類別 2,923.902 10 292.390 7.41 .000 .049 
  教育階段×障礙類別 1,212.250 20 60.612 1.54 .061 .021 
  誤差 56,225.630 1,425 39.457   
全量表     
  教育階段 4,802.714 2 2,401.357 5.99 .003 .008 教育階段主

要效果、障

礙類別主要 
效果 

  障礙類別 25,282.350 10 2,528.235 6.30 .000 .042 
  教育階段×障礙類別  6,185.454 20 309.273 .77 .751 .011 
  誤差 571,468.581 1,425 401.031   

 

合）的結果（如表 13）顯示，國中身障生

的獨立自主分數顯著高於國小身障生的分

數，另高中職身障生不論在獨立自主或全

量表皆顯著高於另兩個階段學生的分數；

另其自我調整的分數亦顯著高於國小身障

生的分數。就障礙類別而言，事後考驗

（Bonferroni 法、α設定為.001 = .05/55 種

組合）的結果詳如表 14。由表中得知，智

障、視障、聽障、肢障、病弱、情障、學

障及多障等八類障別學生在不同的向度中

各有其顯著較高的分數表現。其中，智障

及多障兩障別學生僅分別在獨立自主及自

我調整分別顯著高於其他顯著障礙學生。

情障生則僅在自我瞭解顯著高於智障生及

語障生。病弱生的自我調整及獨立自主則

皆顯著高於他障生。另視障生在各不同向

度皆有較其同儕（包括智障、語障、自閉、

他障）顯著較高的分數。聽障生則除心理

賦權未呈現顯著較高的分數外，在其他向

度皆有顯著高於其同儕（包括語障、多障、

自閉、他障）之情形。肢障學生則除獨立

自主外，在其他向度的分數顯著高於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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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教育階段×障礙類別分析中根據教育階段主要效果進行之事後考驗分析結果 (N = 1,458) 
教育階段 心理賦權 自我調整 獨立自主 全量表 
國中   >   國小(p = .000)  

高中職 >  國小(p = .001) 國小(p = .000) 
國中(p = .000) 

國小(p = .000) 
國中(p = .010) 

註：> 係指在事後考驗中，某教育階段的平均數顯著高於另一階段的平均數。 

表 14 

教育階段×障礙類別分析中根據障礙類別主要效果進行之事後考驗分析結果 (N=1,458) 

障礙類別 
分量表 

全量表 
自我瞭解 心理賦權 自我調整 獨立自主 

智障    >    他障(p = .001)  

視障    > 智障(p = .000) 
語障(p = .000) 他障(p = .003)

語障(p = .000)
自閉(p = .001)
他障(p = .000)

他障(p = .001) 自閉(p = .001) 
他障(p = .000) 

聽障    > 語障(p = .000)  
語障(p = .001)
他障(p = .000)

語障(p = .000) 
多障(p = .000) 
自閉(p = .000) 
他障(p = .000) 

語障(p = .000) 
自閉(p = .000) 
他障(p = .000) 

肢障    > 智障(p = .000) 
語障(p = .000) 他障(p = .003) 他障(p = .000)  語障(p = .001) 

病弱    >   他障(p = .000) 他障(p = .001)  

情障    > 智障(p = .001) 
語障(p = .000)     

學障    > 語障(p = .000)  他障(p = .000) 他障(p = .000) 他障(p = .000) 
多障    >   他障(p = .000)   
註：> 係指在事後考驗中，某障別的平均數顯著高於另一障別的平均數。 

 

障、語障及他障等三障別學生的分數。最

後，學障生除心理賦權外，在其他向度顯

著高於語障生及他障生。 

（三）性別×教育階段變異數分析結果 

不同性別及教育階段組合之樣本在各

分量表及全量表的平均數及標準差詳如表

15。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如表 16）

顯示，性別及教育階段兩自變項的交互作

用效果在各分量表及全量表皆未達顯著水

準：自我瞭解(F(2,1452) = 2.04, p = .131, η2 

= .003)、心理賦權(F(2,1452) = .90, p = .405, η2 

= .001)、自我調整(F(2,1452) = 1.96, p = .141,  

η2 = .003)、獨立自主(F(2,1452) = 2.93, p 

= .054, η2 = .004)、全量表 (F(2,1452) = 2.48, 

p = .084, η2 = .003)。進一步檢視性別及教

育階段各自的主要效果發現，統計顯著水

準僅見於教育階段，但未見於性別。故須

進行的事後考驗係評估教育階段在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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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不同性別及教育階段組合之樣本在「學齡學生自我決策量表」的得分情形 (N = 1,458) 

教育階段 性別  n 
分量表 全量表 

自我瞭解  心理賦權 自我調整 獨立自主   
M (SD)  M (SD) M (SD) M (SD)  M (SD) 

國小  
男生 213 29.27 (7.69) 28.52 (7.24) 15.77 (5.19) 21.60 (6.61) 95.16 (21.40) 

女生 135 29.25 (6.85) 28.24 (8.04) 15.46 (5.69) 20.96 (7.07) 93.92 (23.26) 

國中 
男生 414 30.12 (6.97) 27.87 (6.83) 16.36 (4.71) 23.54 (6.23) 97.87 (18.99) 

女生 207 29.59 (6.90) 28.42 (6.56) 15.96 (4.96) 23.99 (6.37) 97.96 (18.87) 

高中職 
男生 299 28.80 (7.85) 28.74 (7.30) 16.62 (4.71) 25.51 (6.38) 99.67 (21.54) 

女生 190 30.07 (6.40) 29.82 (6.42) 17.37 (4.74) 27.09 (6.33) 104.35 (19.45) 

表 16 

性別及教育階段對自我決策程度影響之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摘要 (N = 1,458) 
變異來源 Type III SS df MS F P η2 事後考驗 

自我瞭解        
  性別 18.588 1 18.588 .361 .548 .000 無須進行 
  教育階段 84.705 2 42.352 .822 .440 .001 
  性別×教育階段 210.014 2 105.007 2.04 .131 .003 
  誤差 74,820.391 1,452 51.529    
心理賦權      
  性別 64.305 1 64.305 1.305 .254 .001 教育階段 

主要效果   教育階段 346.507 2 173.254 3.515 .030 .005 
  性別×教育階段 89.058 2 44.529 .903 .405 .001 
  誤差 71,571.533 1,452 49.292    
自我調整      
  性別 .055 1 .055 .002 .962 .000 教育階段 

主要效果   教育階段 390.344 2 195.172 8.066 .000 .011 
  性別×教育階段   94.916 2 47.458 1.961 .141 .003 
  誤差 35,134.469 1,452 24.197    
獨立自主      
  性別 70.064 1 70.064 1.694 .193 .001 教育階段 

主要效果   教育階段 4,927.035 2 2,463.517 59.550 .000 .076 
  性別×教育階段 242.203 2 121.102 2.927 .054 .004 
  誤差 60,067.995 1,452 41.369    
全量表      
  性別 445.054 1 445.054 1.074 .300 .001 教育階段 

主要效果   教育階段 11,096.612 2 5,548.306 13.389 .000 .018 
  性別×教育階段   2,058.678 2 1,029.339 2.484 .084 .003  
  誤差 601,707.279 1,452 414.399   



˙135˙ 

 

高中職以下身心障礙學生自我決策能力之探究──跨性別、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之分析研究 

表及全量表之主要效果，但由於此分析已

於先前進行過，且最終的事後考驗結果業

已呈現於表 13，故無需再分析之。 

伍、綜合討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係評估學齡階段全

體及不同障別身障生自我決策的程度與特

質，並分析性別、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彼

此在影響學生決策程度之交互作用情形，

另亦比較各變項中不同群組自我決策程度

之差異狀況。首先就程度而言，本研究評

估全體身障生與普通生兩者程度之差異所

獲之結果頗符合過去研究的發現(Mithaug 

et al., 2003; Palmer & Wehmeyer, 1998; 

Wehmeyer & Kelchner, 1995)，突顯全體身

障生的自我決策程度顯著低於其普通生同

儕。兩者不論在各分量表或整體能力上皆

有顯著的落差。具體言之，自我瞭解、心

理賦權、自我調整及獨立自主的 η2 分別

為.024、.004、.018 及.043，全量表的 η2

則為.031。換言之，0.4%－4.3%分量表能

力及 3.1%整體能力的變異量可歸因於學

生的身心障礙狀態（即有無身心障礙）。根

據.01、.06 與.14 的 η2分別為低、中及高效

果值之判定標準(Green & Salkind, 2011)，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全體身障生與普通生

自決策程度的差異介於低度至中度偏低之

間。 

進一步針對普通生與單一障別身障生

的比較而言，本研究的結果同樣亦顯示，

普通生具自我決策之相對優勢，唯此優勢

根據比較的障別與能力而有區別。具體言

之，在所有 44 個分量表能力的配對比較

中，有近八成的比較（34 個）達統計顯著

差異，其中普通生的自我瞭解能力優於除

視障生外的所有障別學生（η2 介於 .014

－.313）、心理賦權能力優於語障、情障、

多障、自閉及他障等五種障別學生（η2 介

於.020－.083）、自我調整能力優於除視障

及聽障兩類學生外的所有障別學生（η2 介

於.026－.213）、獨立自主能力則優於除聽

障生外之所有障別學生（ η2 介於 .077

－.324）。就整體自我決策程度而言，普通

生則優於所有障別學生（ η2 介於 .017

－.283）。綜觀上述結果可知，國小五年級

至高中職三年級學生 1.4%－32.4%自我決

策分量表能力及 1.7%－28.3%整體能力之

變異量可歸因於其身心障礙狀態，此所指

的障礙狀態係指學生是否具某單一特定之

障礙類別。換言之，身障生與普通生自我

決策程度的差異介於低度至高度以上之間

取決於身障生的障礙類別。具體言之，各

障別學生與普通生在各分量表能力上有不

同程度之差異，然就整體自我決策程度而

言，若以上述.01、.06 及.14 等三個決斷值

做為歸類的標準，則普通生與單一障別身

障生的差異可分為三種，包括(1)介於低度

至中度間的差異：視障、聽障、肢障及學

障；(2)介於中度至高度間的差異：病弱、

情障及多障；及(3)具高度以上的差異：語

障、自閉症及他障。 

在各不同的障別中，視障與聽障兩障

別學生的自我決策程度與普通生的差異相

對最小，此結果頗符合趙本強(2011)的研

究發現。就視障生而言，這群學生相對較

高的自我決策程度除與其相對較佳的認知

能力有關外（趙本強，2011），本研究推測

亦可能與視障生的自我決策權近年逐漸受

重視有關。學者專家除疾呼正視這群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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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倡議與獨立自主的重要性外(Lipkow- 

itz & Mithaug, 2003; Sacks & Silberman, 

1998)，亦藉由實徵研究突顯這群學生在日

常生活中缺乏行使自我決策機會之現況

(Robinson & Lieberman, 2004; Sacks, 

Wolffe, & Tierney, 1998)。而國內則有學者

有鑑於我國目前仍缺乏適切的測驗工具評

估視障生自我決策的優弱勢或學習需求，

故特編製一標準化自我決策評量表（林育

毅、王明泉、李永昌，2011）。凡此種種

皆促使教育從業人員致力於視障學生自我

決策程度之提升(Agran, Hong, & Blan-

kenship, 2007)。另聽障生相對較高的自我

決策程度亦與過去文獻的發現一致（林宏

熾、黃湘儀，2005；趙本強，2011），此

結果除可歸因於其亦有相對較高的認知程

度外，亦或與學界同樣強調自我決策對這

群 學 子 學 習 與 生 活 的 重 要 性 有 關

(Lipkowitz & Mithaug, 2003)。由於學界目

前有關聽障生自我決策之文獻相對較不

足，故未來仍有進一步探究之必要以驗證

本研究結果的客觀性。 

相對地，與普通生程度差異相對最大

者包括語障、自閉症及他障等三群學生。

就前兩者而言，由於自我決策技能通常係

藉由與教師、家長及同儕的互動中習得

(Abery & Stancliffe, 2003; Burstein et al., 

2005; Field & Hoffman, 2002; Zhang, 

Wehmeyer, & Chen, 2005)，故本研究推測

語障生及自閉症生兩者相對偏低的自我決

策程度可能肇因於其有限的語言理解與表

達能力阻礙其與親師及同儕等重要他人的

溝通與互動，而此又漸次縮減其自我決策

的練習機會。此情況頗類似所謂的馬太效

應(Matthew Effect)，當學生缺乏足夠的自

我決策練習機會時，其自我決策的程度亦

將隨之降低，但相反地，充分的決策練習

並從錯誤過程中學習將有效提升身障生的

自我決策技能(Carter et al., 2006; Field & 

Hoffman, 2002; Price, Wolensky, & Mulli-

gan, 2002; Robertson et al., 2001)。總之，

如何有效提升語障與自閉症兩障別學生的

自我決策程度實值得深思。另就他障生而

言，此障別於 2009 年我國「特殊教育法」

第五度修訂時，由其他顯著障礙更名為其

他障礙。在 2006 年公布的「身心障礙及資

賦優異鑑定標準」中並未對此障別做定

義，然 2012 年新修訂之「身心障礙及資賦

優異鑑定辦法」則將其具體界定為「指在

學習與生活有顯著困難，且其障礙類別無

法歸類於第三條至第十三條類別者」。本

研究以為，上述所言之學習與生活顯著困

難實際上即反應學生某種程度的自我決策

困難，因誠如許多學者專家所言，身障生

自我決策能力之不足將使其在學校、家庭

或人際互動等各層面的生活遭遇困難

(Carter et al., 2008; Loon & Hove, 2001; 

Nota et al., 2007; Wehmeyer & Schalock, 

2001)。由此角度觀之，本研究的結果頗能

反應我國法規對其他障礙學生所訂定的鑑

定標準。 

總結而言，綜觀上述分析結果可知，

以普通生為對照組，則不論是不分類的所

有身障生或某單一障別身障生的自我決策

程度皆呈顯著偏低的傾向。另就全體身障

生而言，其與普通生在心理賦權的差距相

對最小，獨立自主的差距則相對最大。單

一障別身障生彼此在四個分量表能力上與

普通生的差距不一，唯亦呈現上述心理賦

權差距小、獨立自主差距大的現象。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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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決策程度而言，各障別與普通生的差距

由小至大分別為視障、聽障、學障與肢障 

（兩者效果值相同）、病弱、情障、多障、

自閉症、他障及語障。 

就身障生自我決策的特質而言，本研

究的結果顯示，不同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

身障生各有其相對的自我決策優弱勢。相

反地，男女兩者則皆為未具優勢之組型。

就教育階段而言，國小及高中職兩階段學

生的自我決策組型皆為多元優勢型，然前

者相對的弱勢能力為獨立自主，後者則為

自我瞭解；而國中階段學生則展現自我瞭

解相對較佳之單一優勢組型。綜觀三階段

學生的自我決策組型可知，國小及國中階

段的身障生傾向具自我瞭解與心理賦權之

優勢，高中職階段身障生則相對具自我調

整及獨立自主優勢之傾向。此結果頗吻合

Wehmeyer 與 Kelchner (1995)所言，15－17

身障生的自我調整、獨立自主及整體自我

決策程度皆隨其年齡增加而呈顯著上升之

趨勢。至於小五至國二（即 11－14 歲）之

間學生自我決策特質的變化或成長情形則

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之釐清。另根據

Wehmeyer (2005)的論述，自我決策含括認

知與實踐兩層面能力，前者指個體具備認

識自我、環境與人我關係的知識，後者則

指個體能根據情境展現自我調適、解決問

題及獨立生活等行為。故由此可知，吾人

實亦可適切地說，國中小階段的身障生具

自我決策認知能力之優勢，高中職學生則

具實踐能力之優勢。 

另從障礙類別的層面而言，病弱、學

障、多障及自閉症等四障別學生皆為未具

優勢之組型，而從另一層面觀之，此種組

型實亦是四分量表能力呈現均衡的特質。

另就其餘障礙類別而言，則各種組型皆

有，包括具單一優勢的語障與情障兩障別

學生，具雙重優勢的視障、聽障、肢障與

他障等四種障別之學生，及具多元優勢的

智障學生。具體言之，就單一優勢的障別

而言，語障生的優勢情況僅為心理賦權能

力顯著高於自我瞭解能力。相較下，情障

生則是自我瞭解能力顯著優於其他三項能

力之絕對優勢狀態。然不論何者皆具自我

決策認知能力之優勢。就雙重優勢的障別

而言，視障與肢障兩障別學生的情況頗為

類似，雖然兩者的優勢能力並非完全相

同，然兩者相對的弱勢皆為獨立自主能

力，這樣的結果頗能印證我國目前的公共

環境設施不利於視覺與肢體兩者過自主生

活之論述（邱大昕，2009）。相反地，聽障

生則是獨立自主能力佔主要優勢之組型，

自我調整則是另一優勢。此結果頗符合先

前文獻所言，高中職階段的聽障生多數能

在居家/社區/休閒生活、職業訓練/就業準

備，及婚姻與家庭計畫等層面具某種程度

之獨立自主能力（林宏熾、黃湘儀，2005）。

另他障生具備的自我瞭解為主要優勢，心

理賦權為次要優勢的結果則由於缺乏相關

文獻的支持，故較難以推測其箇中原因，

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他障生的自我決策優

弱勢情形做進一步的探究。整體而言，從

認知與實踐的層面觀之，聽障生具自我決

策實踐能力之優勢，肢障生及他障生兩者

則具認知優勢。視障生則由於同時兼具自

我瞭解與自我調整的優勢，比例為一比

二，故可謂是具實踐優勢之傾向。必須說

明的是，這樣的結果並未與上述其獨立自

主能力呈弱勢之情形矛盾，因為在此係指

認知與實踐兩能力彼此相對的優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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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唯一具多元優勢之智障生而言，

則呈現自我瞭解係唯一相對弱勢之情形。

此情況實反應學者所言，智能障礙學生雖

有相對不差的調適與獨立能力，但其通常

較不會去思考或瞭解自己的渴望或與己身

相關的障礙情況等問題（林宏熾等，

2003）。總結而言，由於相關參考文獻有

限，故本研究的結果僅提供一初步結論，

有關個障別身障生自我決策的特質或組型

的驗證實有賴未來學者專家做進一步的探

究。 

本研究第二個目的係評估身障生的性

別、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三者間彼此在影

響學生自我決策程度之交互作用情形，研

究結果顯示在三種配對組合中，僅性別與

障礙類別兩者具交互作用效果，而此交互

效果僅呈現於心理賦權(η2 = .026)、獨立自主

(η2 = .019)及整體自我決策程度(η2 = .017)， 

即交互作用分別可依序解釋上述三項能力

2.6%、1.9%及 1.7%的變異量，屬介於低度

至中度偏低的交互作用效果(Green & Sal-

kind, 2011)。換言之，在不考量其他潛在

影響變項時，男女身障生間在上述三項自

我決策程度的差異受其障礙類別影響；反

之亦然，不同障別學生間上述三項能力程

度的高低取決於其性別。相反地，這樣的

結果則無法類推至自我瞭解及自我調整兩

能力。總結而言，就本研究第三個目的有

關男女身障生自我決策程度的差異而言，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在 11 個障別中，性別

差異僅存於智障、聽障、肢障、病弱、學

障及自閉症等六個障別，其中智障、聽障

及病弱三障別女生在某單一分量表或整體

能力上高於男生，然相反的結果卻見於肢

障、學障及自閉症生。與過去相關研究的

結果比較可知，本研究僅在女生能力優於

男生此結果與過去部分的研究結果相符

（林宏熾等，2003；Wehmeyer & Kelchner, 

1995），然卻亦有與先前研究結果相左之處

（例如王明泉，2003；林宏熾、林巾凱，

2003；鈕文英、陳靜江，1999；Wehmeyer, 

1994）或甚未見於過去的研究中。研究者

推測此乃由於本研究係基於性別及障礙類

別兩者同時是影響身障生自我決策程度此

假設去評估男女生間程度的差異，由於過

去的研究皆係以性別為唯一的自變項分析

之，故本研究呈現另一種不同的結果。總

結而言，本研究尚無法自詡所獲結果較客

觀，畢竟學界仍缺乏相關文獻的佐證，然

冀望藉由本研究的進行能突顯進一步針對

性別對身障生自我決策程度影響的程度或

模式做深入探究的必要性。 

另就不同教育階段身障生間的差異而

言，由於此變項與性別或障礙類別皆未產

生交互作用效果，故分析結果相對較易詮

釋。整體而言，本研究的結果顯示，三教

育階段學生不論在自我瞭解或心理賦權程

度上皆未有差異，突顯彼此間在自我決策

認知層面能力的一致性。然三者在自我調

整、獨立自主及整體能力上則有所明顯區

別，特別是高中職階段學生在各變項的能

力皆顯著優於國小學生的能力，高中職學

生的獨立自主與整體能力亦顯著優於國中

學生的能力。另國中生則在獨立自主部分

優於國小學生的能力。此結果與過去文獻

資料一致（趙本強，2011；Wehmeyer & 

Kelchner, 1995），突顯身障生的自我決策

程度隨年紀的增長而有顯著升高的趨勢，

而此現象亦符合發展心理學所提個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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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及獨立能力與其生活經驗的多寡及年

齡呈正相關之論述(Woolfolk, 2008)。 

最後就不同障別身障生自我決策程度

的比較而言，如前所述，障礙類別與性別

會產生交互作用效果，然障別與教育階段

兩者則未有此關係。總結而言，不同障別

學生程度的差異情形可從兩層面分析之，

首先在考量性別的情況下，差異僅見於心

理賦權、獨立自主及全量表，且不同障別

學生程度的差異因其性別而有不同，綜合

男女生兩部分的結果可歸納出三主要發

現：(1)男生的肢障及學障生有相對較高的

整體決策程度，智障、語障、自閉症及他

障學生則為程度相對較低者；(2)女生的病

弱生呈現相對較高的獨立自主能力，並顯

著高於語障、多障、自閉症及他障生。另

智障生亦分別較自閉症及語障生有較高的

自主及整體能力；及(3)視障及聽障在男女

兩樣本中皆為程度佔優勢之障別，特別是

女生的聽障生在獨立自主及整體能力顯著

優於幾乎半數障別的學生。由於目前仍缺

乏足夠的文獻支持本研究的發現，故未來

仍須進一步的研究加以佐證。另在不考量

學生性別的情況下，過去有關學障生自我

決策程度優於情障生或智障生的研究結果 

(Wehmeyer & Kelchner, 1995; Carter et al., 

2006; Shogren et al., 2007)皆未呈現於本研

究中，推測其可能原因為研究樣本之差異

所造成，上述文獻的樣本皆為高中階段的

身障生，然本研究則另含國中小階段的學

生。當然，本研究亦不排除其他潛在因素

造成此不一致的結果，此部分需未來進一

步的釐清。整體而言，本研究在此部分障

別間的比較結果與趙本強(2011)的發現頗

為一致，突顯視障、聽障及肢障等三感官

障別學生具相對較高的自我決策程度，而

此實與其相對較高的認知程度有關，另語

障、他障及自閉症三障別學生的決策程度

則屬相對較低，如前所述，語障及自閉症

生可能因其語言溝通與表達之困難以致降

低其藉由與環境或人我互動中習得自我決

策技能。至於他障生程度不佳的原因則有

待進一步的釐清。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總結而言，本研究的結果呈現身障生

自我決策程度偏低之現況，另不同性別、

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學生的自我決策組型

不一，突顯各特定樣本迥異的決策優勢情

形。此外，學生性別與障礙類別係以交互

作用的形式影響其自我決策程度。最後，

不同群組樣本間的比較結果顯示，男女生

間的決策程度各有優劣，學生的決策程度

則隨其教育階段的升高而有上升的趨勢；

不同障別間的決策程度差異不一，但整體

而言，以視障及聽障兩類學生有相對較高

的程度，語障及他障的程度則相對較低。 

二、建議 

（一）研究方面 
首先，由於身障生的性別、教育階段

及障礙類別三變項間實亦可能以某種交互

作用形式影響其自我決策能力，然由於最

初在進行研究時，考量三因子變異數分析

的結果解釋不易且所需的樣本數相對較大

（若每細需有 30 名樣本，則研究總樣本數

至少需為 1,980 名），故本研究並未應用使

分析法。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進一

步針對性別、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三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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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在影響身障生自我決策能力之潛在交互

作用情形做探究。 

此外，受限於本研究使用之自我決策

評量工具所設定的常模範圍，故本研究的

國小學生樣本僅限於五、六兩高年級學

生。然有鑑於學界目前對國小中低年級身

障生的自我決策情形所知有限，故建議未

來的學者能進一步將研究樣本範圍擴及至

國小一至四年級的身障生，以完整呈現國

小身障生族群其自我決策的程度與特質。 

另參與本研究之普通生係以立意抽樣

方式選取，故在評估其自我決策能力時的

誤差可能相對較大。故建議未來研究亦能

同樣以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取普通生樣

本。 

最後，建議未來的研究可擴大研究的

範疇，進一步評估身障生其他個人背景變

項，例如智力、障礙程度或教育安置型態

等與其自我決策程度與特質的相關情形。 

（二）教學/教養方面 
本研究的調查結果初步揭示不同性

別、教育階段及障礙類別身障生的自我決

策程度與特質，建議教師或家長可根據本 

研究呈現學生之個別差異及優弱勢情形進

行教學/教養工作。具體言之，語言障礙、

自閉症及其他障礙等三障別學生是最值得

教師及家長關注的族群，其自我決策程度

相對最差的情形恐不利其未來的社會適應

或生涯轉銜，故建議教師及家長能針對此

三障別學生提供相關必要的支持與輔導。

此外，尚值得關注之處包括，智能障礙及

身體病弱學生相對不足的自我瞭解能力，

視障及肢障學生相對較差的獨立自主能

力，或聽障及情障學生相對不足的心理賦

權能力等。冀望教師在平時教學時，不論

是藉由正式課程或潛在課程，均能針對學

生的需求給予必要的自我決策練習機會及

正向支持以提升其相關決策能力。同樣亦

建議身障生家長，將自我決策的教導落實

於平時的生活當中，不論是一般的居家生

活或參與社區活動等，亦均能善用時機，

鼓勵並協助其子女行使其自我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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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lf-determination skills of school-ag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xamine whether students’ 
gender, educational stage, and type of disability have interaction effects on their 
self-determination skills,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level of self-determination 
skills between students with varied demographics. Subjects were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n = 1458) and those without disabilities (n = 187) between 5th and 12th grade, selected 
from each county in Taiwan by using the probability sampling method. The latter were used 
as an comparison group to evaluate to which extent that level of self-determination skills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ir peers without disabilities. The measure-
ment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is a standardized scale, Self-Determination Scale for 
School-Age Students (Chao, 2011).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scale have appropriate re-
liability and validity. Self-Determination Scale for School-Age Students is a scale developed 
to assess the self-determination skills in four areas including self-realization, 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self-regulation, and autonomy. Scores of each area could be summed up to 
form a total score, with higher scores indicates the higher level of self-determination. Data 
collected were analyzed using varied method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 test, visual 
analysis, one-way analyses of variances (ANOVAs), and two-way ANOVAs. Findings 
showed that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 of 
self-determination skills compared to their peers without disabilities. In terms of characte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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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s,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gender, educational stage, and type of disabilities showed varied 
self-determination patterns. That is, different strengths and weakness. Additionally, gender 
and type of disabilities had an interaction effect on self-determination skills. In summary, 
students across different demographics demonstrated varied level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lf-determination. Nonetheless, students’ self-determination skills increased as they grew 
older. Suggestions and implications were provided. 

 
Key words: self-determination,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gender, educational stage, type of disa-

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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